
16 
 

水利类专业补充标准 

 

本补充标准适用于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设立的，授予工学学

士学位的水利类专业以及农业工程类的农业水利工程专业。 

1.课程体系 

（1）符合工程逻辑，涵盖解决水利勘测、规划、设计、实

施、管理、维护等全周期、全流程过程中复杂工程问题的知识、

能力和素质培养，使学生能够考虑各种制约因素下解决工程技术

问题。 

（2）具有生态、环境的基础知识和水利工程生态、环境的

专门知识，能分析、评价水利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生态、环

境的影响，并能考虑生态、环境的制约因素。 

（3）工程实践各环节注重工程能力的培养: 

课程实验应有综合实验项目； 

实习应包含对水利工程问题复杂性的了解； 

课程设计不少于 4个，其中专业类课程设计不少于 2个; 

做毕业论文的学生，至少有一门专业类课程设计能使他得到

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训练； 

毕业设计/论文的时间不少于 12周，应包括对所涉及的经济

决策、生态环境影响的理解与评价。 

2．师资队伍 

（1）40%以上承担专业基础类、专业类课程教学的教师应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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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高级职称；聘请企业或行业专家为兼职教师应承担培养方案中

一定的教学任务。 

（2）专业类课程教师一般至少有一个本专业领域的学历，

主讲教师具有本专业或相近专业领域的科研方向与经历。 

（3）85%以上专业类课程教师具有本专业领域工程实践的经

历，15%以上具有在水利企事业单位或相近单位累计参加工程实

践半年以上的经历。 

（4）具有发展青年教师工程能力、知识融合能力、教学能

力的培养计划。 


